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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2月8日

（2022）浙0281民初7852号
杨洲：本院受理原告赵友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50000元支付从立案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与
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视为放
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密锜淋
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712号

朱华坤（公民身份号码：5225291966****3616）：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
告朱华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6712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890号

吴涛：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荣诉被告吴涛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88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
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刘荣各项损失合计
23797.59元。本案案件受理费395元，由被告吴涛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763号

陈继虎：本院受理的原告秦邦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讼费结算通知书、
不履行法律裁判后果告知书、（2022）浙0282民初876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秦邦阳工资款55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你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410号

王胜利：本院受理原告丁永军与被告章学钻、吴志斌、
第三人王胜利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民事
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风险提示书、参加诉讼通知书、（2022）浙0282民初
11410号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47000元，并支付自立案之日起至
实际清偿日止、以欠款47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二、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至本院民一庭领取前述诉讼材料，逾期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破43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观海卫支行申请，于2022年11月28日裁定受理债务人
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甬
港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债
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沧海路
1926号上东国际2号楼3楼，浙江甬港律师事务所；联系人：
王寅华，13777223558，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3年2月12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破产清算期间，有关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民事诉
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
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
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
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提交职

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以及相关印章。
宁波宇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3
年2月22日上午9：00时在本院机关第十审判庭召开（地址：
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慈溪市人民法院B
楼三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96号

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03MA2829DW8X）、济宁支点石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966137478XA）：
本院受理原告唐福臣与被告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山东龙基石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22）浙0291民初3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97号

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03MA2829DW8X）、济宁支点石业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966137478XA）：
本院受理原告陈英娥与被告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济宁支点石业有限公司、山东龙基石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22）浙0291民初3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81民初10372号

陶高翔：本院受理原告冯伟灿与被告陶高翔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
达本院（2022）浙0681民初103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1042号

和田县融和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
城区丰门王小英鞋材店与被告和田县融和鞋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日15
时2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5355号

成汤（上海）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王亚：原告上海
金达石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喜融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成
汤（上海）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王亚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3年1月28日
9时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破16号之三

2019年8月19日，本院根据乐清民扬小额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管理人已按债务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
现已分配完结，并请求本院终结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的破
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结后，应
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并提请人民法院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
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现浙江热邦机械有限
公司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
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
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30日裁定终结
浙江热邦机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7803号

周宸禹：本院受理原告汪楚与被告周宸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员独任审理通知书、传票等
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7
号法庭（嘉兴市南湖区望湖路61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916号
徐涛：原告谢婉婷与徐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91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3101号

潘杰：本院对原告褚建国诉被告潘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81民初3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潘杰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褚建国借款300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由
被告潘杰负担。公告费56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潘
杰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直接给付原告褚建国。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6528号

徐利峰（公民身份号码330411198612185274）：
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明诉被告徐利峰加工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483民初65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304号

虞卫群：本院受理原告施志良与被告王华海、虞卫群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130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虞卫群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施志良挖机承揽款1334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
主张权利之日即2022年5月9日起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实际支付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施志良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虞卫群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534号

陆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武义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向原告偿还透支本金50000元、透支利息、违约金
3570.54元，合计53570.54元（利息、违约金已计算至2022
年6月30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间为送达之
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10日上午9:00时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784号

吴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吴莹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3民初7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吴莹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代偿款19609.88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自
2021年11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吴莹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927号

周春肖：本院受理原告周兴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158600元。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审判
员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2月6日9时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
院杭坪法庭2号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未到庭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923号

虞建芳：原告王杭芳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虞建芳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杭芳代偿款310605元及并支
付自2022年6月25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的利息。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59元，
公告费560元，合计6519元，由被告虞建芳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171号

金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803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金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梅
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租金229094.40元及计算至
2022年6月24日止的滞纳金601.99元，自2022年6月25
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的滞纳金以未付款项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二、被告金红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律师费损失
10000元；三、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有权对被
告金红英所有的浙HFL076小型轿车的拍卖、变卖、折价款
在被告金红英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四、驳回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98
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梅赛德斯-奔驰租赁有限公司负
担3元（已交纳），由被告金红英负担5455元，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2289号

徐先亮：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化支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824民初22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24民初3160号

周水坤：本院受理叶卫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参与人举证材料、裁定书（转普
通程序）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月
30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3960号

苏文松：本院受理原告卢良友与被告苏文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民初396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苏文松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卢良友货款9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
94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9月7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2710元，由被告苏文松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593号

林仁政、章梅林、王丽华、施乐民、梁小兵、叶梦醒：本院
受理（2022）浙1004民初6593号原告台州市恒圣中西医结
合门诊部有限公司与被告林仁政、章梅林、王丽华、施乐民、
梁小兵、叶梦醒为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林仁政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特此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2月1日）。原告要求法院判决被
告林仁政向原告缴付出资本金人民币26万元、被告章梅林、
王丽华、施乐民、梁小兵分别缴付出资本金6万元，并支付各
自款项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损失；被告林仁政、章梅林、王丽华、施乐民、梁小兵对上述诉
讼请求互负连带责任；被告叶梦醒对被告王丽华、施乐民、
梁小兵的上述诉讼请求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034号

喻学军：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034号原告王
忠宝与被告喻学军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喻学军外
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你偿还借款人民币
壹万元整，利息按月利率1%。从2019年12月16日起计
算，合计人民币136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0日
9时1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666号

徐祖国、陈元贤：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666
号原告武振岭与被告徐祖国、陈元贤为与破产有关的纠
纷一案，因被告徐祖国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特此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
2023年2月6日）。原告要求法院判决两被告对台州市
妥诚装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未清偿的破产债权13306
元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
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155号

浙江劲野机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忠富与被
告浙江劲野机电有限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所
地不详且无人代收法院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为2023年2
月5日）。原告要求被告你公司支付货款22075.6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3
年2月6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722号

袁晨龙：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722号原告陈
鑫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
限截至2023年2月5日）。原告起诉要求：请求判令你归还
8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3年2月6日10时1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123破9号

2020年12月31日，本院裁定受理遂昌久昌竹炭制
品厂破产清算一案。因遂昌久昌竹炭制品厂的破产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2年11月
25日裁定宣告遂昌久昌竹炭制品厂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 遂昌县人民法院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
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绍兴亚发针织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8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置信铝业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37500000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2年4月26日）

8173825.78

费用

70000

担保人

浙江置信铝业有限公司、绍兴市兴发印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源进玻璃有限公司、绍兴大地玻璃有限公司、陈树标、占卫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宋嫣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宋嫣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BW4210928ZD-6，签署日期 2022年11月30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宋嫣
妍。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宋嫣妍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宋嫣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宋嫣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4-81891811

宋嫣妍 联系电话：1807901588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宋嫣妍
2022年 12月8日

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1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宋嫣妍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清单中利息暂计
算至2021年6月23日），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宁波市富展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5342.792525

5342.792525

欠息（含罚息、复息）

5904.892839

5904.892839

本息合计

11247.685364

11247.685364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抵押物1:许小慧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车轿街45号2幢25-12室房地产，建筑面积56.13平方米。抵押物2：许小慧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车轿街
45号2幢30-5室房地产，建筑面积95.52平方米。抵押物3：晏斌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车轿街45号2幢29-4室房地产，建筑面积95.52平方米。

担保人/抵押人

宁波王龙纸业有限公司、王龙集团有限公司、春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春龙进出口有限公司、新余市北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小慧、何春富


